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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增值稅留抵稅額退稅

【政策內容】

對國家批準的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具體名

單見附件）因購進設備形成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

（以下稱購進設備留抵稅額）準予退還。購進的設

備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

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固定資產範圍。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退還集成電路企業採購設備增值稅期

末留抵稅額的通知》（財稅〔2011〕107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2. 軟件產品增值稅超稅負即徵即退

【政策內容】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銷售其自行開發生產的軟件產品，按 17%（編者

注：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原適用 17% 稅率的調整爲 16%；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原適用 16% 稅率的稅率調整爲 13%）稅率徵收增值稅後，

對其增值稅實際稅負超過 3% 的部分實行即徵即退政策。

在廈臺企優勢產業
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

1. 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增值稅留抵稅額退稅

【政策內容】

對國家批準的集成電路重大項目企業（具體名單見附件）因購進設

備形成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額（以下稱購進設備留抵稅額）準予退還。

購進的設備應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一

條第二款規定的固定資產範圍。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退還集成電路企業采購設備增值稅期

末留抵稅額的通知》（財稅〔2011〕107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款

1
集成電路、軟件企業稅費優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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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3. 國家鼓勵的軟件企業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國家鼓勵的軟件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

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

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國家鼓勵的軟件企業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以軟件產品開

發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爲主營業務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該企業

的設立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且不以減少、免除或推遲繳納稅款爲主要目的；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具

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

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5%；

【享受條件】

軟件產品需取得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頒發的《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

記證書》。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1〕100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調整增值稅稅率的通知》（財稅〔2018〕

32 號）第一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海關總署關於深化增值稅改革有關政策的公告》

（2019 年第 39 號）第一條



03

③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匯算清繳年度

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7%，企業

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

④匯算清繳年度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

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5%［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

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其中軟件產品自主開發銷

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

［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0%］；

⑤主營業務或主要產品具有專利或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等屬於本企業

的知識產權；

⑥具有與軟件開發相適應的生產經營場所、軟硬件設施等開發環境

（如合法的開發工具等），建立符合軟件工程要求的質量管理體系並持

續有效運行；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質量事故、知識產權侵

權等行爲，企業合法經營。

（2）符合原有政策條件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如也符

合本項優惠規定，可按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優惠，可按《財

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

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

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以下簡稱 45 號公告）規定

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

滿爲止。符合原有政策條件，2019 年（含）

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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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含）起不再執行原有政策。

（3）原有政策是指：依法成立且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

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

至期滿爲止。其中，“符合條件”，是指符合《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

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

稅〔2012〕27 號）和《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

部關於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

稅〔2016〕49 號）規定的條件。

（4）軟件企業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免稅優惠政

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已經進入優

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三條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

的公告》（2019 年第 68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 2019 年度

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適用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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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鼓勵的重點軟件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國家鼓勵的重點軟件企業，自獲利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接續年度減按 10% 的稅率徵收企業所

得稅。

【享受條件】

（1）國家鼓勵的重點軟件企業，除符合國家鼓勵的軟件企業條件外，

還應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中的一項：

①專業開發基礎軟件、研發設計類工業軟件的企業，匯算清繳年度

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入（其中相關信息技

術服務是指實現軟件產品功能直接相關的諮詢設計、軟件運維、數據服務，

下同）不低於 5000 萬元；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

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7%。

②專業開發生產控制類工業軟件、新興技術軟件、信息安全軟件的

企業，匯算清繳年度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

入不低於 1 億元；應納稅所得額不低於 500 萬元；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

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30%；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

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8%。

③專業開發重點領域應用軟件、經營管理類工業軟件、公有雲服務

軟件、嵌入式軟件的企業，匯算清繳年度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

技術服務（營業）收入不低於 5 億元，應納稅所得額不低於 2500 萬元；

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30%；匯算

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7%。

（2）軟件企業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免稅優惠政

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已經進入優

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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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政策依據】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10 號）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門關於做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成電

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發改高技

（2021）413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

第三條

◆《關於做好 2022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

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發改高技（2022）390 號）附

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三條

5. 軟件企業取得即徵即退增值稅款用於軟件產品研發和擴大再

生產企業所得稅政策

【政策內容】

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

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1〕100 號）規定取得的即徵即退增值稅款，

由企業專項用於軟件產品研發和擴大再生產並單獨進行核算，可以作爲

不徵稅收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從收入總額中減除。

【享受條件】

軟件企業，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以軟件產品

開發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爲主營業務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該企業

的設立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且不以減少、免除或推遲繳納稅款爲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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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

不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

於 25%；

（3）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7%，企

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例不低

於 60%；

（4）匯算清繳年度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

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55%［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

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其中軟件產品自主開發銷售

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

［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0%］；

（5）主營業務或主要產品具有專利或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等屬於本企

業的知識產權；

（6）具有與軟件開發相適應的生產經營場所、軟硬件設施等開發環

境（如合法的開發工具等），建立符合軟件工程要求的質量管理體系並

持續有效運行；

（7）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質量事故、知識產權

侵權等行爲，企業合法經營。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1）100 號）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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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10 號）

6. 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職工培訓費用按實際發生額稅前扣除

【政策內容】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符合條件的軟件企業的職工培訓費用，應

單獨進行核算並按實際發生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享受條件】

軟件企業是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以軟件產品

開發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爲主營業務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該企

業的設立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且不以減少、免除或推遲繳納稅款爲主要

目的；

（2）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

不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

於 25%；

（3）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7%，企

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例不低

於 60%；

（4）匯算清繳年度軟件產品開發銷售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

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55%［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

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其中軟件產品自主開發銷售

及相關信息技術服務（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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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軟件產品開發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40%］；

（5）主營業務或主要產品具有專利或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等屬於本企

業的知識產權；

（6）具有與軟件開發相適應的生產經營場所、軟硬件設施等開發環

境（如合法的開發工具等），建立符合軟件工程要求的質量管理體系並

持續有效運行；

（7）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質量事故、知識產權

侵權等行爲，企業合法經營。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10 號）

7. 企業外購軟件縮短折舊或攤銷年限

【政策內容】

企業外購的軟件，凡符合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確認條件的，可以按

照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進行核算，其折舊或攤銷年限可以適當縮短，最

短可爲 2 年（含）。

【享受條件】

企業外購的軟件符合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確認條件。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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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8. 線寬小於 0.8 微米（含）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定期減免企

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立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獲利的集成

電路線寬小於 0.8 微米（含）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一

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

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

【享受條件】

（1）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是指以單片集成電路、多芯片集成電路、

混合集成電路制造爲主營業務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在發展改革、

工業和信息化部門備案的居民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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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專科以上學歷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其中研究開發人員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

③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其

中，企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

例不低於 60%；同時企業應持續加強研發活動，不斷提高研發能力。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⑤具有保證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並獲得有關資質認證（包括

ISO 質量體系認證）。

⑥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2）符合本項優惠規定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2020 年（含）起可按本項優惠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如也符

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

優惠，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

符合本項優惠規定，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本項優惠規定。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六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五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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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9. 線寬小於0.25微米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立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獲利的集成

電路線寬小於 0.25 微米，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

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

【享受條件】

（1）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是指以單片集成電路、多芯片集成電路、

混合集成電路制造爲主營業務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在發展改革、

工業和信息化部門備案的居民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學專科以上學歷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其中研究開發人員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

③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其

中，企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

例不低於 60%；同時企業應持續加強研發活動，不斷提高研發能力。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⑤具有保證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並獲得有關資質認證（包括

ISO 質量體系認證）。

⑥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2）符合本項優惠規定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2020 年（含）起可按本項優惠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如也符

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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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

符合本項優惠規定，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本項優惠規定。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五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五條、第八條

10. 投資額超過 80億元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定期減免企業所

得稅

【政策內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立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獲利的投資

額超過 80 億元，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自獲利年

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 的法定

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

【享受條件】

（1）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是指以單片集成電路、多芯片集成電路、

混合集成電路制造爲主營業務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在發展改革、

工業和信息化部門備案的居民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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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廈臺企優勢產業適用的稅費優惠政策1

學專科以上學歷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其中研究開發人員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

③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其

中，企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

例不低於 60%；同時企業應持續加強研發活動，不斷提高研發能力。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⑤具有保證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並獲得有關資質認證（包括

ISO 質量體系認證）。

⑥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2）符合本項優惠規定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2020 年（含）起可按本項優惠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如也符

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

優惠，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

符合本項優惠規定，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本項優惠規定。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五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五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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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額超過 150億元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定期減免

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2018 年 1 月 1 日後投資新設的集成電路投資額超過 150 億元，經

營期在 15 年以上且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獲利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

或項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 25% 的

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

【享受條件】

（1）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是指以單片集成電路、多芯片集成電路、

混合集成電路制造爲主營業務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企業：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在發展改革、

工業和信息化部門備案的居民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學專科以上學歷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其中研究開發人員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

③擁有核心關鍵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

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其中，企業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研究

開發費用金額佔研究開發費用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同時企業應持續

加強研發活動，不斷提高研發能力；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⑤具有保證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並獲得有關資質認證（包括

ISO 質量體系認證）；

⑥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2）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受本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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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利年度起計算；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上述優惠的，優

惠期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計算。

（3）享受本稅收優惠政策的集成電路生產項目，其主體企業應符合

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條件，且能夠對該項目單獨進行會計核算、計算所得，

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4）符合本項優惠規定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或項目，2020 年（含）起可按本項優惠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

如也符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

減免稅優惠，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

期滿爲止。

符合本項優惠規定，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或項目，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本項優惠規定。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二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五條、第八條

12. 國家鼓勵的線寬小於 28納米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

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28 納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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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徵

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期自獲

利年度起計算；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

期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計算，集成電路生產

項目需單獨進行會計核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2）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清單由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財政部、稅務總局等相關部門制定。

（3）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28 納米（含）的集成電路生產

企業或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如下：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具有獨立法人

資格的企業；

②符合國家布局規劃和產業政策；

③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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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3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從事 8 英寸及以下集成電路生產的不低於 15%）；

④企業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並以此爲基礎

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

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

⑤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⑥具有保證相關工藝線寬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

爲；

⑧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項目主體企業

應符合相應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條件，且能夠對該項目單獨進行會計核

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4）集成電路企業或項目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

免稅優惠政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

已經進入優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

優惠。

【政策依據】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一條、第六條、第七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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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國家鼓勵的線寬小於 65納米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

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65 納米（含），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

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

年至第十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期自獲

利年度起計算；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

期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計算，集成電路生產

項目需單獨進行會計核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2）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清單由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財政部、稅務總局等相關部門制定。

（3）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65 納米（含）的集成電路生產

企業或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如下：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具有獨立法人

資格的企業；

②符合國家布局規劃和產業政策；

③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

低於 3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從事 8 英寸及以下集成電路生產的不低於

15%）；

④企業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

產權，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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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

⑤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⑥具有保證相關工藝線寬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

爲；

⑧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項目主體企業

應符合相應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條件，且能夠對該項目單獨進行會計核

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4）符合原有政策條件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或項目，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

如也符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優惠，

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

符合原有政策條件，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或項目，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原有政策。

（5）原有政策是指：2018 年 1 月 1 日後投資新設的集成電路線寬

小於 65 納米或投資額超過 150 億元，且經營期在 15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年至第十年按

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其中，集

成電路生產企業的範圍和條件，是指《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

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第二條規定的條件。

（6）集成電路企業或項目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

免稅優惠政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

已經進入優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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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第一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二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一條

14. 國家鼓勵的線寬小於 130納米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

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130 納米（含），且經營期在 10 年

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期自獲

利年度起計算；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優惠

期自項目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計算，集成電路生產

項目需單獨進行會計核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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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清單

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會同財政部、

稅務總局等相關部門制定。

（3）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130 納米

（含）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

策條件如下：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具有獨立法人

資格的企業；

②符合國家布局規劃和產業政策；

③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中

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

低於 3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從事 8 英寸及以下集成電路生產的不低於 15%）；

④企業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並以此爲基礎

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

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

⑤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60%；

⑥具有保證相關工藝線寬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行

爲；

⑧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項目主體企業

應符合相應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條件，且能夠對該項目單獨進行會計核

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4）符合原有政策條件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或項目，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

如也符合 45 號公告規定，可按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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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 45 號公告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

符合原有政策條件，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或項目，

2020 年（含）起不再執行原有政策。

（5）原有政策是指：2018 年 1 月 1 日後投資新設的集成電路線寬

小於 130 納米，且經營期在 10 年以上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或項目，第

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

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其中，集成電路生產企業的範

圍和條件，是指《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

於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

2016〕49 號）第二條規定的條件。

（6）集成電路企業或項目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

免稅優惠政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

已經進入優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

優惠。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國家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集成電路

生產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8）27 號）第一

條、第七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一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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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家鼓勵的線寬小於 130納米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延長虧

損結轉年限

【政策內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線寬小於 130 納米（含）的集成電路生

產企業，屬於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清單年度之前 5 個納稅年度

發生的尚未彌補完的虧損，準予向以後年度結轉，總結轉年限最長不得

超過 10 年。

【享受條件】

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線寬小於 130 納米（含）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

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如下：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具有獨立法

人資格的企業；

（2）符合國家布局規劃和產業政策；

（3）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

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

不低於 3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

於 20%（從事 8 英寸 及以下集成電路生產的不低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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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業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並以此爲基

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

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

（5）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

的比例不低於 60%；

（6）具有保證相關工藝線寬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

（7）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

行爲；

【政策依據】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二條、第七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一條

16. 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設計、裝備、材料、封裝、測試企業

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設計、裝備、材料、封裝、

測試企業，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

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從事集成電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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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開發或知識產權（IP）核設計並具有獨立

法人資格的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的月平均

職工人數不少於 20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

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5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

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③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主營

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下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設計（含 EDA 工具、IP 和設計服務，下同）

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其中自主設計銷

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0%，且企業收入總額不

低於（含）1500 萬元；

⑤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企業擁有與集成電

路產品設計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布圖設計登記、計算機軟件著作權

合計不少於 8 個；

⑥具有與集成電路設計相適應的軟硬件設施等開發環境和經營場所，

且必須使用正版的 EDA 等軟硬件工具；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嚴重失信行爲，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

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2）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裝備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

區）依法設立，從事集成電路專用裝備或

關鍵零部件研發、制造並具有獨立法人資

格的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

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學專科及以

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當年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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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當年月平

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20%；

③匯算清繳年度用於集成電路裝備或關鍵零部件研究開發費用總額

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裝備或關鍵零部件銷售收入佔企業銷售（營

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30%，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不低於（含）

1500 萬元；

⑤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企業擁有與集成電

路裝備或關鍵零部件研發、制造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數量不少於 5 個；

⑥具有與集成電路裝備或關鍵零部件生產相適應的經營場所、軟硬

件設施等基本條件；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嚴重失信行爲，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

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3）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材料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從事集成電路

專用材料研發、生產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學專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當年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

不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當年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

不低於 15%；

③匯算清繳年度用於集成電路材料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

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材料銷售收入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

額的比例不低於 30%，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不低於（含）1000

萬元；

⑤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且企業擁有與集成

電路材料研發、生產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數量不少於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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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具有與集成電路材料生產相適應的經營場所、軟硬件設施等基本

條件；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嚴重失信行爲，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

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4）國家鼓勵的集成電路封裝、測試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①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從事集成電路封裝、

測試並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

②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且具有大

學專科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當年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

低於 4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當年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

低於 15%；

③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總額的

比例不低於 3%；

④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封裝、測試銷售（營收）收入佔企業收入

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且企業收入總額不低於（含）2000 萬元；

⑤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且企業擁有與集成電

路封裝 、測試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計算機軟件著作權合計不少於 5 個；

⑥具有與集成電路芯片封裝、測試相適應的經營場所、軟硬件設施

等基本條件；

⑦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嚴重失信行爲，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

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5）符合原有政策條件且在 2019 年（含）之前已經進入優惠期的

企業，2020 年（含）起可按原有政策規定繼續享受至期滿爲止，如也符

合本項優惠規定，可按規定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定期減免稅優惠，可按

45 號公告的規定計算優惠期，並就剩餘期限享受優惠至期滿爲止。符合

原有政策條件，2019 年（含）之前尚未進入優惠期的企業，2020 年（含）

起不再執行原有政策。



29

（6）原有政策是指：依法成立且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自獲利年度起計算優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

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並享受至期滿爲止。其中，“符合條件”，是指符合《財政部 國家稅務

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

知》（財稅〔2012〕27 號）和《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

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

知》（財稅〔2016〕49 號）規定的條件。

符合條件的集成電路封裝、測試企業以及集成電路關鍵專用材料生

產企業、集成電路專用設備生產企業，在 2017 年（含 2017 年）前實

現獲利的，自獲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

第五年按照 25% 的法定稅率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並享受至期滿爲止；

2017 年前未實現獲利的，自 2017 年起計算優惠期，享受至期滿爲止。

其中，“符合條件”，是指符合《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

和信息化部關於進一步鼓勵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5〕6 號）規定的條件。

（7）集成電路企業按照 45 號公告規定同時符合多項定期減免稅優

惠政策條件的，由企業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其中，已經進

入優惠期的，可由企業在剩餘期限內選擇其中一項政策享受相關優惠。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三條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進一步鼓

勵集成電路產業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6 號）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軟件和集

成電路產業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6）4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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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

的公告》（2019 年第 68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 2019 年度

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適用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29 號）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三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9 號）

17. 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定期減免企業所得稅

【政策內容】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企業，自獲

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接續年度減按 10% 的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

【享受條件】

（1）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清單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

信息化部會同財政部、稅務總局等相關部門制定。

（2）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企業除了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

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務

總局公告》（2021 年第 9 號）第一條中國家鼓勵

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條件外，還應符合以下條件：

①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

聘用關系，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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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5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

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於 40%；

②擁有關鍵核心技術，並以此爲基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

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

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

③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設計（含 EDA 工具、IP 和設計服務，下同）

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70%，其中集成電路自

主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對於集成

電路設計銷售（營業）收入超過 50 億元的企業，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

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其中集成電

路自主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0%；

④企業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企業擁有與集

成電路產品設計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企業爲第一權利人）、布圖設

計登記、計算機軟件著作權合計不少於 8 個；

除以上條件外，還應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中的一項：

①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不低於 5 億元，

應納稅所得額不低於 3000 萬元；對於集成電路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不

低於 50 億元的企業，可不要求應納稅所得額，但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

業銷售（營業）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

不低於 8%。

②在國家鼓勵的重點集成電路設計領域內，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

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不低於 3000 萬元，應納稅所得額不低於 350 萬元。

【政策依據】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促進集成電路

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號）

第四條、第六條、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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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9 號）第一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二條

18. 集成電路設計企業職工培訓費用按實際發生額稅前扣除

【政策內容】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的職工培訓費用，應單

獨進行核算並按實際發生額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享受條件】

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設立，從事集成電

路設計、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開發或知識產權（IP）核設計並

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

（2）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的月平

均職工人數不少於 20 人，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

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不低於 5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

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

例不低於 40%；

（3） 匯 算 清 繳

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

額佔企業銷售（營業）

收入（主營業務收入

與 其 他 業 務 收 入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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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

（4）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設計（含 EDA 工具、IP 和設計服務，

下同）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60%，其中自主

設計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50%，且企業收入

總額不低於（含）1500 萬元；

（5）擁有核心關鍵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企業擁有與集成

電路產品設計相關的已授權發明專利、布圖設計登記、計算機軟件著作

權合計不少於 8 個；

（6）具有與集成電路設計相適應的軟硬件設施等開發環境和經營場

所，且必須使用正版的 EDA 等軟硬件工具；

（7）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嚴重失信行爲，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

或嚴重環境違法行爲。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 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21 年第 9 號）

19. 集成電路生產企業生產設備縮短折舊年限

【政策內容】

集成電路生產企業的生產設備，其折舊年限可以適當縮短，最短可

爲 3 年（含）。

【享受條件】

集成電路生產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條件如下：

（1）在中國境內（不包括港、澳、臺地區）依法注冊並具有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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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格的企業；

（2）符合國家布局規劃和產業政策；

（3）匯算清繳年度，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或勞務派遣、聘用關系，其

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月平均職工人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人數的比例

不低於 30%，研究開發人員月平均數佔企業月平均職工總數的比例不低

於 20%（從事 8 英寸及以下集成電路生產的不低於 15%）；

（4）企業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屬於本企業的知識產權，並以此爲基

礎開展經營活動，且匯算清繳年度研究開發費用總額佔企業銷售（營業）

收入（主營業務收入與其他業務收入之和）總額的比例不低於 2%；

（5）匯算清繳年度集成電路制造銷售（營業）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

的比例不低於 60%；

（6）具有保證相關工藝線寬產品生產的手段和能力；

（7）匯算清繳年度未發生重大安全、重大質量事故或嚴重環境違法

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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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於按照集成電路生產項目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 項目主體企

業應符合相應的集成電路生產企業條件，且能夠對該項目單獨進行會計

核算、計算所得，並合理分攤期間費用。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

發展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2）27 號）第八條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做好 2025 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集

成電路企業或項目、軟件企業清單制定工作的通知》（發改高技（2025）

385 號）附件 1《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條件和項目標準》第一條

1. 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徵增值稅

【政策內容】

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徵增值稅。

【享受條件】

醫療機構，是指依據國務院《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 149 號）

及衛生部《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衛生部令第 35 號）的規定，

經登記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機構，以及軍隊、武警部隊各級

各類醫療機構。具體包括：各級各類醫院、門診部（所）、社區衛生服

務中心（站）、急救中心（站）、城鄉衛生院、護理院（所）、療養院、

臨牀檢驗中心，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舉辦的衛生防疫站（疾病控制中心）、

生物醫藥企業稅費優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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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專科疾病防治站（所），各級政府舉辦的婦幼保健所（站）、母嬰

保健機構、兒童保健機構，各級政府舉辦的血站（血液中心）等醫療機構。

本項所稱的醫療服務，是指醫療機構按照不高於地（市）級以上價

格主管部門會同同級衛生主管部門及其他相關部門制定的醫療服務指導

價格（包括政府指導價和按照規定由供需雙方協商確定的價格等）爲就

醫者提供《全國醫療服務價格項目規範》所列的各項服務，以及醫療機

構向社會提供衛生防疫、衛生檢疫的服務。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

知》（財稅〔2016〕36 號）

2. 生物藥品制造業固定資產加速折舊

【政策內容】

對生物藥品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運輸設備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

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行業企業，2014 年 1 月 1 日



37

後購進的固定資產（包括自行建造），允許按不低於企業所得稅法規定

折舊年限的 60% 縮短折舊年限，或選擇採取雙倍餘額遞減法或年數總和

法進行加速折舊。

企業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後購進並專門用於研發活動的儀器、設備，

單位價值不超過 100 萬元的，可以一次性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單位價值超過 100 萬元的，允許按不低於企業所得稅法規定折舊年限的

60% 縮短折舊年限，或選擇採取雙倍餘額遞減法或年數總和法進行加速

折舊。六大行業中的小型微利企業研發和生產經營共用的儀器、設備，

可以執行本條規定。所稱小型微利企業，是指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的小型微利企業。

【享受條件】

六大行業按照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4754-

2011）》確定。今後國家有關部門更新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從其規定。

六大行業是指以上述行業業務爲主營業務，其固定資產投入使用當

年的主營業務收入佔企業收入總額 50%（不含）以上的企業。所稱收入

總額，是指企業所得稅法第六條規定的收入總額。

用於研發活動的儀器、設備範圍口徑，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

發〈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國稅發

〔2008〕116 號）或《科學技術部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高

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國科發火〔2008〕362 號）

規定執行。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企業所得稅政

策的通知》（財稅〔2014〕75 號）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稅收政策有關問題的公告》

（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4 年第 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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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養老、託育、家政服務稅收優惠

【政策內容】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執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提供社區養老、託育、家政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徵增值稅；

提供社區養老、託育、家政服務取得的收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

減按 90% 計入收入總額；

承受房屋、土地用於提供社區養老、託育、家政服務的，免徵契稅。

爲社區提供養老、託育、家政等服務的機構自有或其通過承租、無

償使用等方式取得並用於提供社區養老、託育、家政服務的房產、土地，

免徵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

【享受條件】

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包括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

爲社區提供養老服務的機構，是指在社區依託固定場所設施，採取

全託、日託、上門等方式，爲社區居民提供養老服務的企業、事業單位

和社會組織。社區養老服務是指爲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康復護理、

助餐助行、緊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務。

爲社區提供託育服務的機構，是指在社區依託固定場所設施，採取

全日託、半日託、計時託、臨時託等方式，爲社區居民提供託育服務的

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社區託育服務是指爲 3 周歲（含）以下嬰

幼兒提供的照料、看護、膳食、保育等服務。

爲社區提供家政服務的機構，是指以家庭爲服務對象，爲社區居民

提供家政服務的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社區家政服務是指進入家

庭成員住所或醫療機構爲孕產婦、嬰幼兒、老人、病人、殘疾人提供的

照護服務，以及進入家庭成員住所提供的保潔、烹飪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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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企業辦的醫院自用的房產，可以比照由國家財政部門撥付事

業經費的單位自用的房產，免徵房產稅

【政策內容】

企業辦的醫院自用的房產，可以比照由國家財政部門撥付事業經費

的單位自用的房產，免徵房產稅。

4. 耕地佔用稅優惠

【政策內容】

軍事設施、學校、幼兒園、社

會福利機構、醫療機構佔用耕地，

免徵耕地佔用稅。

【享受條件】

免稅的醫療機構，是指縣級以

上人民政府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批準

設立的醫療機構內專門從事疾病診

斷、治療活動的場所及其配套設施。

【政策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佔用稅法》第七條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耕地佔用稅徵收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第三

條第二款

【政策依據】

◆《財政部 稅務總局 發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務部 衛生健康委關於養

老、託育、家政等社區家庭服務業稅費優惠政策的公告》（財政部 稅務

總局 發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務部 衛生健康委公告 2019 年第 7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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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徵增值稅

【政策內容】

避孕藥品和用具免徵增值稅。

【政策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第十五條

【政策依據】

◆《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房產稅若幹具體問題的解釋和暫行規定》

（（1986）財稅地字第 8 號）

7. 藥品生產企業提供給患者後續免費使用的相同創新藥，不屬

於增值稅視同銷售範圍

【政策內容】

藥品生產企業銷售自產創新藥的銷售額，爲向購買方收取的全部價

款和價外費用，其提供給患者後續免費使用的相同創新藥，不屬於增值

稅視同銷售範圍。

【享受條件】

本通知所稱創新藥，是指經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注冊、

獲批前未曾在中國境內外上市銷售，通過合成或者半合成方法制得的原

料藥及其制劑。

【政策依據】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創新藥後續免費使用有關增值稅政策

的通知》（財稅〔2015〕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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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抗癌藥品稅收優惠

【政策內容】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生產銷售和批發、零售

抗癌藥品，可選擇按照簡易辦法依照 3% 徵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上述

納稅人選擇簡易辦法計算繳納增值稅後，36 個月內不得變更。

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對進口抗癌藥品，減按 3% 徵收進口環節

增值稅。

【享受條件】

納稅人應單獨核算抗癌藥品的銷售額。未單獨核算的，不得適用以

上簡易徵收政策。

抗癌藥品，是指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注冊的抗癌制劑及原

料藥。抗癌藥品清單（第一批）見附件。抗癌藥品範圍實行動態調整，

由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變化情況適

時明確。










































































